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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中国长江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

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证

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以及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信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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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印发的“证监许可[2016]2085 号”文核准，

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8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6 年 10 月发行人面向合格投资者成功发行规模 30 亿元的“中国长江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6 长电 01。 

债券代码：136762.SH。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10 年期。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35%，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0 月 17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10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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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

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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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

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

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

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

大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

息资料。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规定和《受托管

理协议》约定的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管理人督

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 2016 年年

度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

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核准

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

致。 

受托管理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受托管理

职责，报告期内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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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是全球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拥有总装机容量 4,549.5 万千瓦，占全

国水电装机的比例为 13.70%，2016 年年发电量 2,060.60 亿千瓦时，占全国水

电发电量的 17.45%。发行人以大型水电运营为主要业务，运行管理三峡、葛洲

坝、溪洛渡、向家坝等 4 座巨型电站，为社会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清洁能

源，在发挥梯级电站综合效益、促进节能减排、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发行人秉承精益生产管理理念，不断提升流域水文气象预报

精度，提升梯级枢纽联合调度能力，持续保持电站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巩固公

司全球水电行业的引领地位。 

发行人经营范围为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

检修维护。主营业务分为两大板块：电力行业和其他行业。2016 年，发行人实

现利润总额 251.54 亿元，同比增长 68.50%，净利润 209.38 亿元，同比增长

81.75%，每股收益 0.9446 元，同比增长 35.29%。发行人 2016 年分行业主营业

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电力行业 48,494,145,629.78 18,984,876,869.84 60.85 3.22 6.39 减少 1.17 个百分点 

其他行业 392,953,072.80 246,406,931.35 37.29 -5.15 -5.26 增加 0.07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电力 48,494,145,629.78 18,984,876,869.84 60.85 3.22 6.39 减少 1.17 个百分点 

其他 392,953,072.80 246,406,931.35 37.29 -5.15 -5.26 增加 0.0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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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末/ 

2016 年度 

2015 年末/ 

2015 年度 

资产总额 29,889,493.19 30,451,743.28 

负债总额 17,036,856.97 17,110,122.85 

所有者权益 12,852,636.22 13,341,620.43 

资产负债率（%） 57.00 56.19 

流动比率 0.15 0.13 

速动比率 0.14 0.12 

营业收入 4,893,938.87 4,743,496.50 

营业利润 2,227,670.04 2,110,108.27 

利润总额 2,515,393.74 2,452,021.73 

净利润 2,093,777.57 2,111,262.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078,118.26 1,823,466.21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3,898,983.12 3,979,314.01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4,422,974.22 -300,952.74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407,031.31 -3,783,930.62 

利息保障倍数 4.82 3.79 

EBITDA
 

4,406,536.46 4,569,873.1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87 3.74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倍） 6.68 5.20 

注：2015 年财务数据采用 2016 年年报重述后的期初数，未采用 2015 年年报重述前的期末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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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及运用计划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085 号”文核准，于 2016 年 10 月面

向合格投资者发行了规模为人民币 30 亿元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

划为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按照募集说明书中

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 0。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

使用计划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内容一致。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建设银行宜昌西坝支

行）开立了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号：42201331301050201196），

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尚未付息、未兑付，因此专项偿债账户未涉及本息偿

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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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本期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的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次债券的按时、足

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

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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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及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报告期

未发生需要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况。 

2、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已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

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同时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组成偿付

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3、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已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

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

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中信证券已与发行人签订《受托管理协议》，由其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

持有人的利益。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期债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发生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需披露事宜的，将及时履行相应程序。 

6、发行人董事会承诺 

根据 2016 年 1 月 19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并

通过的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决议以及公司董事会作出的相关承诺，当出现预计

不能按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或者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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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

付债券本息的情况，无需采取相应承诺的措施。 

7、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已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设置偿债保障金专户，报告期内，

本期债券尚未付息、未兑付，因此专项偿债账户未涉及本息偿付情况。 

二、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0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利息偿付事宜。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10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本金偿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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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跟踪评级情况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于 2017 年 5 月出具

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

（2017）》。维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 A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16 长电 01”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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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6 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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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6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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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规定和《受托管理协

议》约定的重大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